嶺東科技大學    國際企業    系 四技輔系課程表  
114年O月OO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O次教務會議通過
	項次
	專業必修科目
	學分數
	說　　　　　明

	1
	管理學
	3
	

	2
	國際貿易實務(一)
	3
	

	3
	國際貿易實務(二)
	3
	

	4
	行銷管理/創意行銷
	3
	行銷管理100學年度起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停開

	5
	國際企業管理
	3
	

	6
	貿易英文寫作
	3
	111學年度起列為選修

	7
	國際行銷管理
	3
	

	8
	國貿原理與政策
	3
	101學年度起列為選修

	9
	企業倫理/專業英文
	2
	企業倫理103學年度起入學課程準停開

	10
	國際財務管理
	3
	105學年度起列為選修

	11
	國際企業經營策略管理
	3
	

	12
	產品創新與專利實務
	3
	100學年度起列為必修，114學年度起入學課程準停開

	13
	國際人力資源管理
	3
	99學年度四上選修/100學年度起列為必修/111學年度起列為選修

	14
	國際金融
	3
	105學年度起列為必修，111學年度起列為選修

	15
	創業管理
	3
	110學年度起新增

	16
	巿場調查與統計分析
	3
	111學年度起列為必修

	17
	網路行銷
	3
	111學年度起列為必修


	18
	跨境電子商務
	3
	111學年度起列為必修

	19
	物流管理
	3
	111學年度起列為必修

	
	其他經國際企業系主任核准必須修習之科目
	
	



【說明】

1.申請系別：本校四技各系。
2.申請年級：四技2年級起至應屆畢業年級第1學期。

3.修畢本系規定之專業（門）必修科目學分數20學分（含）以上，且成績及格者，於學士學位證書（證明書）及中英文歷年成績表加註本系為輔系。

4.修讀輔系學生，除應修滿主系規定最低畢業科目學分外，應加修輔系規定之專業（門）
必修科目學分數。但主系與輔系之共同必修科目學分，不得兼充為輔系之科目學分；若有相同時，輔系另訂課程予以替代。
